
粮食竞价交易购销合同（销售）合同编号：
甲方： 乐清市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乙方：  
甲方委托乐清市粮食批发交易市场，国家粮食浙江交易中心通过网上交易方式于   2026年 月 日举行竞价交易会销售   年乐清产晚籼米   吨，乙方通过公开竞价竞得   吨，现依照《民法典》、《国家粮食浙江交易中心网上竞价交易规则》和国粮浙交2026第   号《销售公告》、《粮油交割细则》等有关规定，经甲、乙双方协商，签订本合同如下：

一、标的号、品种、等级、数量、单价、金额

	标的号
	品种
	数量（吨）
	单价（元/吨）
	金额（元）

	
	
	
	
	

	
	
	
	
	

	合计
	
	
	
	


二、质量要求：  符合《销售公告》附件中标的号对应的质量等级。
三、提货方式及费用负担：仓内交货、乙方自行负责提货费用,散装粮食机械设备来回运输费由乙方承担。
四、交货地点、交货期限、逾期提货处理方式、数量结算。

（1）交货地点： 乐清市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2）交（提）货期限： 2026年  月  日前  。(工作日期间提货）
（3）逾期提货处理方式：未提货物按5元∕吨·日扣除相应履约保证金。保证金扣完后仍未提清货物的，甲方有权单方终止买卖关系，并对货物享有处置权，由此造成的损失及费用全部由乙方承担。

（4）数量结算:数量以仓库实际结算。竞得方提清合同结算数量后，所在仓仍有溢余粮食的，竞得方必须购买溢余粮食（若同一仓房（货位）分多个标段，剩余部分由最后提货（按车次）的竞得方购买，购买价格按该竞得方的竞得价格结算；若竞得方竞得同一仓号（货位）多个标段，以该竞得方所有标段竞得平均价格结算），货款由委托方收取。所在仓发货总数少于合同数量的，（若同一仓房（货位）分多个标段，委托方退还最后提货（按车次）的竞得方成交价格不足部分的货款，若竞得方竞得同一仓号（货位）多个标段，委托方以该竞得方所有标段竞得平均价格退还不足部分的货款）。
五、货物验收办法：       自行          。
六、结算方式：甲乙双方三日内签订合同，签订三日内一次性结清货款。

七、交易保证金及违约责任。为确保合同的履行，乙方已向  乐清市粮食批发交易市场、国家粮食浙江交易中心，交纳交易保证金（大写）                     整。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按照《民法典》《民诉法》等有关规定执行。合同签约所在地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八、外包作业安全管理协定。
为了切实做好外包作业管理，预防和杜绝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经双方协商一致，自愿签订本协议，双方共同遵守。

1、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应明确需乙方执行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及安全操作规程标准。

（2）甲方应对乙方的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安全交底，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危害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3）甲方有权对乙方的生产安全管理及现场进行监督，有权对乙方违反甲方的安全管理制度或安全操作规程的相关人员作出处罚。

2、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必须遵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章和甲方制定的各项安全生产管理规定。

（2）乙方应根据作业需要，配备足量的操作人员和管理人员。作业人员花名册、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证、健康证等应报甲方备案，作业人员必须提供意外伤害保险证明，无保险者不得上岗，人员变化应及时报甲方。
（3）乙方应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对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作业人员，不得安排上岗作业；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不得雇佣未成年人和有职业禁忌的人员到甲方工作地点进行工作。

（4）乙方必须正确使用甲方提供的设施、设备、工具等并定期进行检查，自行配备的设施、设备、工具等必须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禁止使用存在安全隐患的设施、设备、工具等。

（5）乙方在工作中要有严格的安全防护措施，作业现场规范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6）乙方应配备具有资质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加强现场的安全管理，不得强令工人冒险作业和疲劳作业，杜绝违章指挥。

（7）乙方应自觉接受甲方的监督和指导，对甲方提出的安全生产整改要求，必须及时整改。

（8）乙方在工作过程中如需使用电源、须经甲方同意，不得私拉乱接，中断作业或遇故障应立即切断有关开关。

（9）乙方车辆进入甲方库区，应根据甲方库区限速标志行驶；在标有“严禁吸烟、点火”等区域不得吸烟、点火。

（10）乙方应根据甲方文明生产的要求，保持现场环境的整洁。

3、其它约定事项

（1）任何一方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现的安全问题都要立即处理并及时告知对方，作好书面记录。

（2）本协议履行过程中，由乙方违反协议条款并因此而造成后果的，由乙方承担安全责任；乙方发生重大事故或造成严重影响的，甲方有权终止合作合同，因此所造成的损失，均由乙方承担。

（3）乙方人员在工作中发生安全事故，或因乙方原因伤及他人（包括甲方人员），均由乙方负责报告、调查和实施善后处理。因甲方原因，造成乙方人员伤亡的，由甲方根据国家工伤处理的规定执行，乙方协助解决。

九、本合同签订双方确认并遵守，如有违约按《浙江乐清储备粮公开竞价销售粮油交割细则》（国粮浙交2026第  号）相关规定执行。
十、本合同一式二份，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盖具单位公章后生效，双方各执一份。        

十一、未尽事宜、另行协商。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
开户银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乐清支行；开户银行：                           ；
银行帐号： 20333038200100000027631 ；银行帐号：                           ；
单位地址：乐清市乐怡大厦附属楼4楼    ；单位地址：                           ；
邮政编码：     325600              ；邮政编码：                           ；

联系电话：   18357731655           ；联系电话：                           ；
传真：     62077059                ；传真：                               ；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